
冠德大直湛管理委員會 

115年度社區物業管理暨保全招標須知 

壹、招標依據： 

一、 依據冠德大直湛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第二屆三月份管委會會議決議執行案。 

二、 依據本會招標公告及本須知規定辦理。 

貳、標的名稱及範圍與管理服務項目： 

一、 標的名稱：冠德大直湛  

二、 標的範圍： 

1. 冠德大直湛社區基地面積約 864.04  ㎡，主建物 1棟，地上 16層，共計 99
戶。 

2. 公設範圍含地下停車場 B1~B3F共 3層、法定開放空間及社區內所有公共設
施、休憩設施。 

三、 管理服務項目： 

1. 社區一般事務、環境維護管理服務事項(附件一) 

2. 社區及其周圍環境保全防災管理維護事項(附件二) 

參、委託管理契約期限： 

 合約期間： 

物業管理：自 115年 7月 1日 9時起至 116年 6月 30日 18時止，共計一年。 

駐衛保全：自 115年 6月 30日 19時起至 116年 6月 30日 19時止，共計一年。 

肆、招標時間： 

一、投標資料領取時間： 

自 115年 4月 7日至 115年 4月 15日下午 17:00止。 

欲參加本會投標之廠商，請親至台北市中山區北安路 458巷 41弄 58號冠德大直湛
一樓大廳櫃台，向櫃台以記名方式領取投標資料。 

二、企劃書及標單收止日： 

自領取資料日起至 115年 4月 15日下午 17:00止 

請務必將資料彌封並於封口處加蓋騎縫大章，以專人送達本社區管理服務中心，逾時
或未照規定送件概不受理! 

三、需參觀本社區者，請與主任委員或社區經理聯絡、預約。 

管理服務中心電話：（02）2533-5078。 

伍、投標作業流程： 

一、本標案採公開招標方式評選，分為初選、企劃簡報及詢答、議價決選，三階段辦



理。 

二、第一階段(初選)參加投標廠商資格及必備檢附資料如下： 

(一)投標廠商資格：廠商應為政府立案領有合法證明。 

1、公寓大廈管理維護公司及保全公司資本額： 

公寓大廈管理維護公司：資本額新台幣壹仟萬元(含)以上。 

保全公司：資本額新台幣肆仟萬元(含)以上。 

2、物管及保全公司須為同一負責人，且無不良管理記錄(含財務、暴力、詐欺等
糾紛)。 

(二)投標檢附資料：(必備檢附資料) 

1、 公司執照及營利事業登記證影本。 

2、 內政部警政署核發之保全公司登記證影本。 

3、 近三年完稅繳款證明書(401表)及近半年無退票紀錄之金融機構證明文件。 

4、 有效之保全業責任保險單影本，及有效之投保(意外險)責任保險證明書影
本。 

5、 其他必備之相關證件(可視實際需要列舉)。 

6、 以上證明文件影本應蓋『投標公司大小章與正本相符』章，違者以投標公司
資格不符處理(投標公司不得異議)。 

(三)投標公司服務企劃書格式:應依下列項目順序撰寫，以 A4紙張直式由左向右橫
寫。 

1、 公司基本資料(含名稱、地址、負責人、成立沿革、關係企業等）。 

2、 公司對本社區物業管理服務規劃及實施方法(分項詳述）。 

3、 公司對派駐本社區管理服務人員之招考、訓練、代理、考核、獎懲、保險、福
利、出勤、實領薪資、假休…等制度。 

4、 公司企劃書資料內容，應說明具體工作計劃、教育督導考核計劃等資料，提供
評審小組甄核參考；倘其內容有虛造不實經本會查獲時，本會得取消廠商得標
資格，已簽立合約者，本會有權廢止合約並得追償損失。 

5、 本標案報價單需求經費編列明細表。 

(四) 投標文件及送達： 

1、 符合本社區物業管理保全服務企劃書 9份。 

2、 本社區物業管理保全服務案報價單一份。 

3、 投標公司將所有招標文件及資格審核書面資料密封，報價單請另備單獨信封封
裝(貼縫處加蓋大章)，整份投標資料統一以 A4信封袋裝妥，信封外註明本招
標案名稱與投標公司名稱，以專人送達本社區管理服務中心。 

4、 外標封未密封並加蓋騎縫章者或投標所附證件、文件為偽造或變造者，一律視
為無效投標。 



三、第二階段：企劃簡報及詢答： 

(一) 評選會議以企劃簡報及詢答內容進行評分，簡報時間每家 30分鐘(含簡報 15分
鐘及委員提問 15分鐘)。 

(二) 由社區管理中心另行通知參加評選簡報會議之公司，簡報日期與時間。 

四、第三階段：決 選： 

(一) 本會採最有利標序位法決議正取公司一家，及備取公司兩家。 

(二) 經評選第一優選公司取得服務優先權，於評選會後另行召開議約會議，得標廠
商應於議約會議會後五日內提供契約草案予本會審議。 

如不參加議約會議或議約未成立，視同棄權，不得異議。本會得通知第二順位
優勝公司辦理後續議約事宜，以此類推。 

(三) 得標簽約公司須於簽約後，須於合約起始日前 5日派出欲派駐之物業管理人員
至社區辦理交接事務；於合約起始日前 3日派出欲派駐之保全服務人員至社區
辦理交接事務，如無法辦理交接，本會得通知下一順位優勝公司辦理相關議價
及簽約後遞補，以此類推，不得異議。 

(四) 本會保留不決標之權利。 

陸、合約簽訂： 

一、 本標案之人力配置、設備器材、工作事項、請款支付等均須列載於契約書內。 

二、 未來得標廠商於投標時送交之管理服務企劃書，將列為合約之附件，得標廠商有
據以履行及落實之義務。 

三、 得標廠商應於開標後 5日內，提供合約草約給本會研議。本會若無異議，本會將
通知得標廠商約定日期簽約。 

四、 得標厰商應於本會通知簽約日期後，由負責人或委託代理人攜帶招標規定之各
項證件正本與管理標準作業流程資料、表單及草約至社區，提供本會核對修正後，
再行通知簽訂合約。 

五、 得標公司簽約當日，須檢附各項資料證件正本，如有偽造、變造之情事，本會除
保留法律追訴權外，並取消該公司得標資格，同理依序由第二順位廠商遞補作業。 

六、 廠商於簽約後對各條款如有疑義，均依本會之解釋為準。 

柒、其它事項： 

一、 投標廠商不得有串通圍標、妨礙開標及暴行脅迫等情事，違者依法處理。 

二、 投標廠商經參觀本社區並依『冠德大直湛社區管理委員會 114 年度管理招標物
業、保全編制人員及工作執掌表」所列人力配置參考報價，即表示投標廠商以該
人力配置得有效運作社區管理服務，若因此得標而未來實際服務因故需增加人
力始能有效運作者，得標廠商應自行吸收該人力增加費用；若本會所列人力配置
未盡恰當，投標廠商得敘明事由，並以建議之人力配置報價。 

三、 得標廠商辦理業務交接時應詳盡確實，有關資產設備若於交接後始發現有短少
或不足情事者，概由得標廠商負其交接不實之責。 

 



 (附件一) 

冠德大直湛社區一般事務管理服務項目 

1. 社區區分所有權人及住戶基本資料之建檔、保管、維護。 

2. 社區財產清冊、建物使用執照謄本、竣工圖說、水電、消防、機械設施、管線圖說、公用

鑰匙保管、公共安全檢查及消防安全設備檢修之申報文件、印鑑及有關文件之建檔、保

管、備份維護。 

3. 社區規約、章程、管理辦法之修正及公告。 

4.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及管理委員會會議之召開、紀錄、執行與追蹤。 

5. 管委會對社區住戶及對外行文之文書、工作日誌、報表等作業。 

6. 社區管理費之收支、保管處理。 

7. 社區所需公用物品之申購與保管。 

8. 社區公共設施、遊憩設備之使用管理。 

9. 處理住戶信件與包裹代收發。 

10.住戶進住、裝潢施工、申辦公共事務等登記服務。 

11.住戶諮詢服務與問題反映之協調處理。 

12.協助社區住戶文康聯誼活動之籌辦。 

13.社區支援機構（如縣市政府、警察、消防、醫院、水氣電等單位）資料之建立與聯繫協

調。 

14.其他本社區管理委員會委託事項。 

15.提供本社區各種專業諮詢服務(如法律及其它)。 

 

 

 

 

 

 

 

 

 

 

 

 

 



(附件二) 

冠德大直湛社區及其周圍環境保全防災管理維護事項 

門禁管制勤務 

◎出入口、人員進出管制 

◎訪客之通報接待及會客手續辦理 

◎對施工、修復、送貨、收款、推銷、傳教、勸募等人員之嚴格管制 

◎對易燃、易爆、違禁、傳染性物品及大宗或大件貨物之檢查管制及處理 

◎對用戶遷入遷出及裝潢施工作業動態之瞭解掌握及應變處理 

  

安全管理勤務 

◎安全巡邏系統巡視全建築物 

◎配合監控系統實施監管及處理 

◎夜間檢查建築物及各用戶之門窗燈光是否關閉妥當及處理 

◎火災警報、竊盜警報或異常信號產生時及緊急狀況之處理及警示 

◎佔用、妨礙或污染建築物公共區域設施之處理與通告 

◎停車秩序維持、承租車輛管制及監視紀錄 

◎維持出入口附近道路之通暢 

◎裝卸貨物車輛之引導及專用區車道門之配合啟閉 

 

防災應變處理勤務 

◎天然災害預警及協助搶救和善後處理 

◎電梯乘廂內緊急呼叫(故障、停電)之通報與配合處理 

◎遊行示威、聚眾滋事、行兇搶劫、強行進入等突發事件之通報及配合處理 

◎病痛傷害、孕婦待產及需急救送醫等意外事件之通報及配合處理 

◎發生重大刑案時之通報及配合處理 

 

 

 

 

 



(附件三) 

冠德大直湛 

物業管理/環境維護/駐衛保全  

基本人力需求 

 

※本文件所列人力為最低標準，廠商應依實際需要配置足額人力，以上人員薪資、

休假、福利…等待遇須於招標及簡報時提出，且皆須符合現行勞基法規定。 

※人員派駐前，須向本會提出基本人事簡歷(含大頭照)。 

職稱 人數 資格條件 

社區經理 1名 

1. 需具備公寓大廈事務人員管理證照。 

2. 諳電腦作業。 

3. 具兩年以上服務經驗。 

4. 需提出曾服務社區名稱，供管理委員會照會。 

財務秘書 1名 

1. 具財秘經驗兩年以上。 

2. 諳電腦作業。 

3. 需投保誠實險。(提供相關投保資料影本) 

吧檯秘書 1名 
1. 具兩年以上服務經驗。 

2. 諳電腦作業。 

安管人員 4名 

1. 需具備保全訓練證照，無酗酒、嚼食檳榔不良習

慣與嗜好。 

2. 無前科，並檢附警察機關安全查核之記錄證明。 

3. 每班次須實勤 12小時，且不可中途換人。 

4. 每哨每日 24小時輪值、全年無休。 

(不得有連班值勤之情事) 

5. 具兩年以上服務經驗。 

清潔人員 2名 1.具兩年以上駐點服務經驗。 


